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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AH NAM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
華南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*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編號： 159）

二零零四年中期業績公佈

財務摘要
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
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變動
（千港元） （千港元） (%)

總收入 15,150 9,290 +63
經營業務溢利 8,298 3,917 +112
溢利淨額 3,726 1,315 +183
每股盈利（基本）（仙） 0.78 0.28 +179
每股盈利（攤薄）（仙） 0.60 0.23 +161

未經審核中期業績

華南投資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
會」）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截至二零零四年六
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
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：

簡明綜合收益表
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

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
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
（未經審核） （未經審核）

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

經營收費公路總收入 2 15,150 9,290
營業稅 (757) (465)

經營收費公路淨收入 14,393 8,825
直接經營成本 (4,907) (3,75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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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,486 5,075
其他經營收入 211 690
行政開支 (1,399) (1,848)

經營業務溢利 4 8,298 3,917
融資成本
－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(180) (180)

除稅前溢利 8,118 3,737
所得稅開支 5 (1,307) (714)

未計少數股東權益
之溢利 6,811 3,023

少數股東權益 (3,085) (1,708)

期內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3,726 1,315

每股盈利 6
基本（仙） 0.78 0.28

攤薄（仙） 0.60 0.23

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

1. 會計政策

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
準則第 25號「中期財務報告」而編製。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所採
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零三年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，惟下
述者除外。

是期內新業務引致新增之會計政策。

收入確認

政府補償乃於確定本集團有權收取款項時確認。

2. 經 營收費公路總收入

此金額代表是期內收費公路產生之收費及取得之政府補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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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
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
（未經審核） （未經審核）

千港元 千港元

來自收費公路之收入 6,565 9,290
政府補償（附註） 8,585 －

15,150 9,290

附註：該金額代表政府就提高杭州公路網絡交通容量而於二
零零四年一月一日改變交通政策，豁免在杭州市登記
之汽車之公路收費而作出公路收費收入損失之補償。

3. 分 類資料

本集團之唯一業務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管理及經
營收費公路。本集團可確認之資產及負債均位於中國。因
此，並無按業務或地區呈列分類分析。

4. 經 營業務溢利

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
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
（未經審核） （未經審核）

千港元 千港元

經營業務溢利乃經
扣除（計入）下列項目：

收費公路經營權攤銷
（計入直接經營成本） 2,226 2,621
物業、廠房及設備折舊 87 108
員工成本（包括董事酬金） 1,350 1,068
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163 189
銀行利息收入 (211) (157)

5. 所 得稅開支

所得稅開支乃指是期內已付或應付之中國所得稅。中國所得
稅乃按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所適用之估計應課稅溢
利及根據現行稅率 15%而撥備。

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或來自香港之收入，故並無就香
港利得稅作出撥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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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每 股盈利

每股基本盈利乃以是期內股東應佔溢利凈額 3,726,000港元（二
零 零 三 年 ： 1,315,000港 元）及 已 發 行 股 份 之 加 權 平 均 數
474,838,000股（二零零三年： 474,838,000股）計算。

每股攤薄盈利乃以是期內經調整股東應佔溢利凈額 3,906,000
港元（二零零三年： 1,495,000港元）及經計可換股票據之潛在
攤 薄 影 響 後 之 加 權 平 均 數 654,838,000股（ 二 零 零 三 年 ：
654,838,000股）計算。

中期股息

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
期股息（二零零三年：無）。

管理層討論及分析

業務回顧

二零零三年為本公司艱難的一年，本公司著實面對了不少難
關，包括非典型肺炎所帶來全國性的影響、因杭州市政府改
變交通政策以致免收費車輛流量增加，以及由於開通與本公
司公路網絡互相競爭之公路所造成交通流量分流之壓力。於
二零零四年上半年，本公司克服了種種困難，為股東帶來滿
意的業績。

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營
業額為 15,150,000港元（二零零三年： 9,290,000港元），與上年同
期相比增長 63%。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為 3,726,000港元（二零零三
年： 1,315,000港元），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 183%。增長乃由於
管理層有效控制成本及杭州市政府提供公路收費補償所致。

此外，二零零三年初杭州市內富陽收費公路之開通影響了本
集團杭州公路收費路段去年之使用率。考慮到徵收費用、便
利程度及使用富陽收費公路所花費的時間，許多收費公路使
用者在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已轉移使用杭州公路，使本公司收
費公路交通流量明顯相應增加。

二零零三年，為提高公路網絡交通容量，杭州市削減高速公
路幹線收費站的數量並提出市內公路收費改革計劃。此等措
施影響本公司財務業績，為此本集團須作出減值撥備。今年
四月，本集團與杭州市政府訂立協議，據此，本集團杭州收
費公路獲每月分期以補償金人民幣 1,500,000元作為自二零零四
年一月一日起更改公路收費之補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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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收費公路之電腦化公路收費監察系統已於二零零四年上
半年升級，以加強內部監控。該系統在技術上結合收費數據
與監察收費程序功能及銀行賬戶付款功能。

二零零四年上半年，本集團為確保道路使用者能安全、暢順
及舒適的駕駛，推行了大型維修及保養計劃。董事強調該預
防措施可令本集團之收費公路維持良好狀況。

收入比較之摘要如下：

杭州收費公路

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之平均每日收費交通流量約為 7,000架次（二
零零三年： 4,000架次）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75%。二零零四年上
半年加權平均收費每輛為人民幣 12.63元（二零零三年：人民幣
13.50元），較去年同期下跌 6%。

山西襄翼收費公路

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之平均每日收費交通流量約為 3,000架次（二
零零三年： 2,700架次）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11%。二零零四年上
半年加權平均收費每輛為人民幣 12.97元（二零零三年：人民幣
10.76元）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21%。

山西臨洪收費公路

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之平均每日收費交通流量約為 8,600架次（二
零零三年： 8,000架次）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8%。二零零四年上半
年加權平均收費每輛為人民幣 6.19元（二零零三年： 人民幣
5.93元）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4%。

展望

杭州之本地生產總值及汽車銷售額預期將處於上升趨勢，展
望樂觀。汽車數量將因而穩定增長。本集團與杭州市政府達
成之收費價格補償令人滿意，將令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全年
取得更佳業績。

本公司將繼續密切注視合營企業所在地周邊地區 之 經濟發
展，並透過利用本集團資本資源尋求策略性投資及其他與本
集 團核心業務有關之合適機會以擴闊本集團收入 及 盈利來
源，從而給予股東理想回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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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回顧

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

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，本集團之手頭現金及銀行存款
合共為 39,535,000港元（二零零三年： 32,932,000港元）。本集團
之 總 資 產 及 總 負 債 分 別 為 137,471,000港 元（二 零 零 三 年 ：
132,278,000港元）及 24,542,000港元（二零零三年： 26,160,000港
元）。 股 東 權 益 為 29,093,000港 元（二 零 零 三 年 ： 25,367,000港
元）。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 7.0（二零零三年： 4.7）。

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，本集團之借款乃 18,000,000港元
之可換股票據，該等票據為無抵押及按年息 2%計息，以及可
按初步換股價每股 0.10港元（可予調整）轉換為每股面值 0.10港
元之普通股。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止之資產負債比率
（總負債／總資產）為 18%（二零零三年： 20%）。

於回顧期內，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政狀況，經營業務所得的
現金淨額約為 5,418,000港元（二零零三年： 5,128,000港元）。

自最新的年報發布以來，本集團匯率浮動風險及或然負債的
詳情並無出現重大變動。

僱員及薪酬政策

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止，本集團聘用約 53名僱員（二
零零三年： 52名）。僱員之薪金水平乃按彼等之職務、表現及
對本集團所作出之貢獻並反映現時行內慣例而釐訂。

為向員工提供獎勵及回報，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八月採納
一項購股權計劃。

《最佳應用守則》

並無董事知悉任何足以合理指出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
十日止年度任何時間內，未有遵守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《上市規則》」）附錄十四所載的
《最佳應用守則》；惟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，彼等須根據
本公司的公司細則於本公司的股東周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可
膺選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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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委員會

編製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書面職權範圍乃參照並採納香港會計
師公會頒佈之《成立審核委員會指引》。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包
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：歐陽贊邦先生（主席）及馮嘉材先
生。審核委員會已審閱現提呈之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
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報告。

購買、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

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，本公司或其任
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、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。

其他

除本中期業績公佈所披露者外，本公司董事並未知悉刊載於
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報內的資料有任何其他重
大轉變。

按《上市規則》規定，本公司中期業績公告將於適當時候寄予
各股東及登載於聯交所網頁內。

董事會成員

截至本公佈的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共有五位成員，包括三位
執行董事：鄭榕彬先生（主席）、庾瑞泉先生及鄭詠詩小姐；
及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：歐陽贊邦先生及馮嘉材先生。

承董事會命
主席
鄭榕彬

香港，二零零四年九月七日

* 僅供識別

「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。」


